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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2、3 月期间，缪某某在

微信群里无意间看到了一条罗某发

布的广告，了解到罗某居然可以“帮

助解决欠款、 停贷、 催收等金融业

务”，立刻心动了起来，于是就主动

添加了罗某为微信好友， 并将自己

支付宝的欠款委托罗某处理， 并承

诺给予好处费， 而罗某也不负所托

地完成了这项交易。

在这次成功的基础上， 缪某某

想到了自己的 7 千余元贷款正被上

海拍拍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拍拍贷公司”） 反复多

次催收。 于是， 2023 年 6 月， 缪

某某再次联系罗某， 希望罗某能帮

忙解决这一问题。 而罗某则将这项

反催收业务介绍给了许某， 许某又

联系唐某某具体处理贷款逾期催收

的问题。

除了想要达到解决贷款催收的

目的外， 四人一合计， 想着还能通

过投诉的方式索要赔偿获得一笔小

财。 随后， 唐某某就拿着缪某某的

电话卡、 银行卡， 冒充缪某某本人

接听拍拍贷公司的催收电话， 并录

音、 代写投诉信， 由缪某某签字后

向多家监管单位分别寄送投诉及录

音材料。 拍拍贷公司迫于压力， 找

到唐某某进行调解协商。 唐某某趁

机表示， 如果想要撤回投诉， 需要

公司赔偿 4 万元， 而且要免除 7 千

余元的贷款。 拍拍贷公司只能照

做。 得款后缪某某等四人按比例进

行了分赃。

2023 年 10 月 24 日，四人先后

被抓获， 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事

实，并退出全部赃款。虹口区法院经

审理后， 以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缪

某某、罗某、许某、唐某某有期徒刑

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反催收” 敲诈勒索并非“催

收不正当” 的合理维权。 拍拍贷公

司作为催收单位的确存在不正当，

甚至是恶意的催收欠款行为， 但缪

某某等人的维权方式并不合理合

法。 四名被告人并不单单只是为了

维护权益、 反抗恶意催收， 还衍生

了其他邪恶想法， 最终为了从中彻

底免除欠款， 甚至敲一笔竹杠、 发

一笔小财。 由此可见， 其四人“反

催收” 的目的并不单纯， 而是存在

非法占有的目的， 被告人及辩护人以

拍拍贷公司恶意催收为理由并不能掩

盖其四人敲诈勒索的本质， 也不能作

为其所谓的合理维权的正当方式。

法院建议， 催收人应当采取正

规、 合理、 合法的方式予以催收欠

款， 在债务人屡屡不还债的情况下，

可以走法律途径进行财产保全， 走诉

讼流程进行维权。 而被催收方作为债

务人应当积极履行借款合同， 如若存

在还款能力不足， 应及时与债权人进

行沟通分期解决欠债问题， 而不是一

味逃避； 面对恶意催收， 可以通过正

规渠道维权， 对恶意催收正常录音后

交给相关部门。 2024 年 4 月 18 日开

始施行的《消费金融公司管理办法》，

规定了催收人应当建立个人信息保护

机制、 建立逾期贷款催收管理制度、

落实催收管理主体责任， 不仅明确了

催收行为的规范， 而且为债务人提供

了更为有利的法律保护， 进一步维护

金融市场的公平与正义。

针对反催收行为， 甚至是已经形

成的“反催收联盟”，催收人、债务人都

需要加以警惕。债务人要严于律己，不

要轻易被微信群、 网站论坛等互联网

平台发布具有误导性的代理维权信

息，包括“专业反催收”“逾期铲单”“免

除债务”“征信修复、洗白”等信息所诱

惑， 一步步因为欲望的吞噬而落入法

网；催收人要时刻谨记职业道德、职业

规范，洁身自好，如若遇到维权方利用

政府信访部门、 金融监管部门等维权

途径， 教唆消费者涉嫌违法违规的维

权手段， 需要及时反馈给有关公安部

门，预防灰色产业愈发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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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孙晓光 记者 徐荔

近年来， 旅游市场一片繁荣， 越来越多的游客在追求

深度体验的同时又想要“轻装上阵”， 共享服务由此应需而

生。 大到车辆、 民宿， 小到相机、 随身WiFi， 衣食住行用，

都有同城线上租赁服务。

然而， 有人却罔顾诚信， 以旅游名义骗租， 扰乱市场

秩序， 侵害出租方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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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出去的相机

有借无还？

2023 年 11 月 22 日， 在奉贤

区经营摄影器材租赁的文先生收到

网络平台消息提醒， 一名来上海旅

游的客户想短租一台单反相机。 经

过协商， 文先生与客户张某达成约

定： 押金 2000 元， 租借一台佳能

6D 单反相机， 每天 85 元， 租期 5

天。 11 月 24 日， 文先生将相机送

到徐汇区指定地点， 双方当面签好

纸质合同， 约定 11 月 30 日到期后

张某寄还相机。

5 天后， 文先生提醒租期已

到， 张某却没有回复。 此后一周，

文先生都在试图联系张某， 但其不

仅没有寄还相机， 甚至电话也不

接。

2023 年 12 月 3 日， 文先生到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张某归还相机，

法院建议文先生立即报警。

文先生的遭遇不是个例。 2023

年 12 月， 杭州的王先生也遇到了

这样的“租客”。 某网络平台上，

张某以实名制身份信息联系王先生

租相机， 双方约定租期 3 日， 租金

1512 元， 押金 6000 元。 当天下

午， 王先生就用同城快递将相机及

镜头设备等送至指定地点， 收到对

方转账 7512 元。

租约到期后王先生同样没能按

时收到相机， 也联系不上张某。 更

夸张的是， 王先生竟然还在网上发

现一条二手相机转卖广告， 相机的

品牌、 识别编号及镜头磨损等细节

与自己租给张某的那台一模一样！

王先生怀疑自己的相机被转卖， 于

是立即报警。

特意到不同城市

“速战速决”

经过分析， 民警发现相机租借

人张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2024 年 1

月中旬在广西将张某抓获。

据张某供述， 此前他在某地旅

游时曾租过一台单反相机， 使用期

间不慎丢失， 他没有理睬商家赔偿

的要求， 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后来

因为收入骤减， 急于筹钱， 张某便

想到了骗租相机再倒卖的办法

“赚钱”。

张某先在平台上找人短租单反

相机， 支付押金及租金， 线下拿到

相机后再转卖获利。 因为同城租借

押金较低， 且转卖易于脱手， 他便

特意到不同城市行骗， “速战速

决”。

经查， 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1 月期间， 犯罪嫌疑人张某先后

九次在上海、 杭州、 广州、 南京等

地， 以旅行拍照的名义， 通过线上

联系、 线下交易的方式， 从多名被

害人处租赁相机并签订合同或达成

口头约定， 后将租赁来的相机转卖

牟利， 共获利 6.5 万余元。

检察官认为， 犯罪嫌疑人张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与多位被害

人签订租赁合同或者口头租赁约定

后， 骗取被害人的相机并变卖获

利， 在租赁到期后以拒接电话、 删

除联系方式等手段逃避归还相机，

违反了合同约定， 严重扰乱了租赁

市场秩序， 其行为已触犯刑法， 涉

嫌构成合同诈骗罪。

近日， 奉贤区检察院依法对张

某提起公诉。

检察官表示， 法治， 是良好的

营商环境， 更是良好的消费环境的

保证。 当前， 旅游市场从恢复性增

长迈向持续性繁荣， 需要市场主体

各方诚信参与。

涉及贵重物品的租赁服务， 租

借双方要做好保价措施等， 如发现

被骗后应及时报警， 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 通讯员 阚颖 孙琳娜

记者 徐荔

现实中， 部分人因种种

原因无法按时还款， 这催生

了“反催收联盟” 行业的发

展。 他们通过互联网平台招

揽客源， 教唆债务人恶意投

诉， 以帮助债务人达到免除

债务， 甚至攫取利益的目的，

最终形成了一种链条化的运

作模式， 而这种模式， 恰恰

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近期，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审

结了多起敲诈勒索类案件，对反催收

式的敲诈勒索犯罪进行严厉打击。其

中， 就有一起以 7千余元逾期贷款

“反催收”了 4.7万元的案件。

说法>>>


